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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A_8E_E4_BF_A1_E6_c44_70837.htm 财政部于2001年11月27

日发布的新《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专门列出一章对信托业

务的会计核算作了规定，用以指导完成清理整顿、重新登记

后信托公司的信托业务核算工作。经过一年多的会计实践，

该制度在信托业务核算方面的重大缺陷开始显现，信托业务

的会计核算工作也逐渐发展成为困扰信托公司以及信托公司

监管当局的一个棘手难题，对信托业务会计核算制度进行重

新探索很有必要。 一、新《金融企业制度》关于信托业务核

算规定的内容。 新颁布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在第十四章

专门对信托业务的会计核算进行了阐述，主要内容归纳如下

： （一）信托业务核算根本原则： 提出了“信托资产不属于

信托公司的自有资产，也不属于信托公司对受益人的负债。

信托公司终止时，信托资产不属于其清算财产”、“信托公

司的自有资产与信托资产应分开管理，分别核算”、“信托

公司管理不同类别的信托业务，应分别按项目设置信托业务

明细帐进行核算管理”的三条根本原则。整个信托业务核算

制度都围绕这三条根本原则去进行构思、设计。 （二）信托

业务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根据上述根本原则，设置了11个

信托资产来源类和8个信托资产运用类会计科目，提出了以信

托资产来源、运用表、信托业务利润表为核心的信托资产管

理会计报表体系。 （三）信托业务费用和收益：对因办理信

托业务而发生的费用及收益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对办理某项

信托业务而发生的费用，可直接归属于该项信托资产的，由



该项信托资产承担，不能直接归属于该项信托资产的，由信

托公司承担；对信托业务产生的收益，在未分配之前，在待

分配信托收益中核算。 对上述内容进行仔细分析，可以看出

： 第一，关于新《金融企业会计制度》提出的信托业务会计

核算根本原则：根据《信托法》第十六条“信托财产与属于

受托人所有的财产（简称固有财产）相区别，不得归于受托

人的固有财产或者成为固有财产的一部分”，第二十九条“

受托人必须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帐，

并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帐”的规定，

信托公司受托管理的信托财产在实质上要独立于信托公司的

固有财产，在信托公司终止清算时，信托财产不纳入清算财

产，这可称为“信托财产独立于固有财产的实质原则”；在

形式上，信托公司要将信托财产与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分别

核算，这可称为“信托财产独立于固有财产的形式原则”，

同时规定对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帐，这

可称为“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相互独立”的原则。为体现

信托财产的这三条原则，新《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对应提出

了上述三条根本原则，前两条原则，笔者认为是信托财产独

立性的实质原则和形式原则在信托业务核算的具体体现，只

不过所采用的语言不同，是符合《信托法》的，也是正确的

。但第三条原则“信托公司管理不同类别的信托业务，应分

别按项目设置信托业务明细帐进行核算管理”则是为体现“

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相互独立”的原则，强调了通过信托

业务明细核算来体现。 第二、运用会计基础理论对新《金融

企业会计制度》提出的信托业务核算规定进行分析，由于该

制度采用设置信托资产来源、运用科目，编制信托资产来源



、运用表，信托业务利润表，进行信托业务的核算，可以很

容易得出： 信托业务会计恒等式：信托资产运用＝信托资产

来源 会计要素：信托资产来源、信托资产运用、收入、费用

、信托收益5个要素 对信托业务核算的四个会计假设，从新

《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篇章结构看，信托业务会计核算应

尊崇该制度第一章总则中对金融企业的一般性规定，但由于

会计恒等式及会计要素的不同，信托业务会计已经显然表现

出与一般金融企业会计不同的特性，对其中的部分假设不能

简单套用新制度总则中的相关规定，需要根据该制度进行分

析推理，主要是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2个会计假设。

关于会计主体假设：为了从实质和形式上都体现信托财产独

立于固有财产的原则，新《金融企业会计制度》提出了信托

资产来源与运用的概念，认为，信托公司受托管理的信托财

产，对信托公司而言，是一种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而不是

资产与权益，并单独用信托资产来源、运用表进行反映，以

此同信托公司站在公司法人的地位上，编制固有财产项下的

资产负债表相区别。由此，可以得出，信托业务核算的会计

主体，仍然是信托公司，只不过此时是站在受托人的地位上

从事对信托业务的核算，即将信托公司处于信托受托人身份

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纳入信托业务核算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

讲，无论信托公司设立多少个信托，不论这些信托处于信托

成立、生效、运作或清算、终止状态，这些信托都只是作为

信托公司的一种资金来源或运用，统一在信托资产、来源表

中核算反映。 关于持续经营假设：由于信托业务核算的会计

主体，是处于受托人地位的信托公司，因此，持续经营假设

应表述为，信托公司的受托人地位在将来将正常持续下去，



信托公司破产或信托公司失去从事信托业务的资格，持续经

营假设将不成立。 关于信托业务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在新

《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第一章总则中提到了十三条原则，对

客观性原则、相关性原则、一贯性原则、可比性原则、及时

性原则和明晰栽?个反映对会计信息质量一般性要求的原则，

毫无疑问，也应适用于信托业务核算；对权责发生制原则、

配比原则、实际成本原则、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原

则4个会计计量、确认原则，以及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谨慎性

原则、重要性原则3个修正性原则，是否也适用于信托业务核

算，需要探索。从会计实务反映的情况看，主要在实际成本

原则、谨慎性原则、重要性原则的运用上出现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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